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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2〕101号 

 

关于修订《南开大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 

国家助学金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经 2012 年 7 月 3 日第七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修

订后的《南开大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

选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

 

主题词：学生  奖学金  办法  修订  通知  

（共印 60份）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9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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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 

国家助学金评选办法 

 

为鼓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不断提高“公能”素

质，同时为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广大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的深切关怀，帮助其克服困难、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《财政部

教育部关于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、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

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普通本科高校、

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南开大学素质教

育实施纲要(2011-2015)》的有关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 

一、资金来源与适用范围 
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均由中央政府出

资设立。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奖励和资

助对象为国家计划统招的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（含第二学士学位

学生）。 

二、奖励资助标准与申请条件 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 

1.奖励对象：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学习成绩优

秀和“公能”素质高的学生。 

2.奖励标准：每人每年 80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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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条件: 

（1）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均位于本专

业（年级）前 10%； 

（2）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素质测评排名超出本专业

（年级）前 10%，但均位于前 30%，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

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

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（内容详见教财厅函〔2010〕16号）。 

（二）国家励志奖学金 

1.奖励资助对象：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品学兼

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2.奖励资助标准：每人每年 5000元。 

3.申请条件： 

（1）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均位于本

专业（年级）前 30%； 

（2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 

（三）国家助学金 

1.资助对象：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2.资助标准：一等国家助学金每人每年 3500 元，二等国家

助学金每人每年 2500元。 

3.申请条件： 

（1）综合素质测评结果合格； 

（2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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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本原则 
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审坚持“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的原则，努力扩大受益面，充分发挥其激励

作用和资助功能。 

在同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

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其它奖助学金；申请

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

同时获得其它奖助学金；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

申请并获得其它奖助学金。 

四、评审程序 

（一）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名额，按照在校本科生

比例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向各学院分配评选名额。 

（二）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交书面申请，填写《普通本科

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申请表》、《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

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和《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

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。 

（三）学院组织材料审核，进行初评。 

（四）学院将初评结果在校内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签署

初评意见，并将初评意见和相关材料送交校学生工作办公室。 

（五）校学生工作办公室将相关材料汇总审核后，报校奖学

金评审委员会审批。 

（六）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。 



 — 5 — 

五、发放办法 

国家奖学金实行一次性发放，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奖励证

书，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 

国家励志奖学金分两次（两学期）发放，颁发学校统一印制

的奖励证书，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 

国家助学金按月打入受助学生的银行卡。 

六、管理与监督 

校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

助学金的组织评审工作；学校财务部门负责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

规和有关规定，对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实

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正确使用，同时接受财务、审

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 

七、本办法由校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。《南开大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选

办法》（南发字〔2008〕55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